关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重点实验室
2023年度开放基金课题（一期）申请的通知
开放课题是实验室使用专项基金设立的课题，是围绕实验室研究方向和重点攻关领域，设置的具有创新性强和广阔应用前景的基础/应用基础研究联合性课题。自2021年，我院集中设立开放课题以来，受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知名高校和同行业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为我院提升基础研发能力、扩大交流合作和提升行业影响力起到明显了促进作用。根据2023年院工作会议精神和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部署，今年拟启动新一轮的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工作，现将我院部分实验室课题发布如下：
一、资助课题
2023年度资助开放课题明细见表1。
表1  2023年度资助开放课题
	实验平台名称
	开放课题名称
	资助额度

	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
	深埋藏与成岩流体驱动下的页岩储层成岩过程及对含气性的影响
	不超过50万元

	
	纹层状页岩孔缝耦合影响下的页岩气动用机理
	不超过20万元

	
	页岩气基质裂缝系统气水作用机理与两相流动规律
	不超过20万元

	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深部活动和风化作用的同位素示踪技术
	不超过20万元

	
	成烃生物母质和古环境相关的色素系列化合物的分析技术
	不超过20万元

	油气储层重点实验室
	典型成岩矿物结晶沉淀机制与成岩环境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三叠纪黑色页岩元素异常事件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测井重点实验室
	均质岩石声波衰减与建模方法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
	致密砂岩储层润湿性与天然气成藏耦合机制
	不超过20万元

	
	古老气藏多级封盖机制及封闭能力定量评价
	不超过20万元

	稠油开采重点实验室
	稠油富氧燃烧开发机理及耗氧能力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稠油冷采纳米乳化驱油剂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采油采气重点实验室
	CO2注入条件下（CCUS）储盖层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演化规律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基于深度学习和知识图谱的采油采气生产动态智能预警机制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油田化学重点实验室
	CCUS-EOR原位可控化学固碳体系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纳米化学重点实验室
	“纳米油”可视化评价实验新方法探索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纳米+”评价实验新方法探索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油气藏改造重点实验室
	CO2复合压裂增产与碳埋存机理研究
	不超过50万元

	
	页岩储层水化作用伤害机理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储层改造多场耦合和立体开发井群压裂优化
	不超过20万元

	非常规油气重点实验室
	深层煤岩导电机理及含水饱和度评价方法
	不超过20万元

	
	陆相页岩油气赋存机制与流动机理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油气地下储库工程重点实验室
	层状盐岩夹层界面细观损伤与渗透性演化机理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咸水层氢气注采过程氢气-咸水界面动力学表征研究
	不超过20万元



二、申请注意事项
1、申请对象：在国内外大学和研究单位及我院工作的科研人员等。本实验室固定人员不能申请。
院外申请人：
（1）具有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院内申请人：
（1）具有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经历；
（2）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申报者可选择上述一个研究方向进行课题申报，同年勘探院仅可资助一个开放基金项目；
3、申请书递交方式：申请者通过线下寄送方式，将申请书（附件1）寄送至联系人；
4、本次公布的开放基金申请书受理日期截止到2023年4月10日；
5、本年度资助的课题执行期为1年；
6、经费使用要求：
（1）预算的编制及执行应符合国家、发布单位和申报单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 
（2）申报单位应具备独立完成申报任务的能力，原则上不支持外委、外协的预算和发生；
（3）预算编制要充分考虑研究的需要，体现必要性、科学性、合理性，验收时需提供财务决算报告；
（4）课题经费拟拨付至承担单位80%，剩余20%由开放课题所在实验室使用；
（5）经费分两笔拨付，第一笔为立项后拨付30%，第二笔为验收后按实际支出（不超过预算）拨付；
（6）开放课题经费可以用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设备运行维护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会议费、差旅费、专家评审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
7、获准课题结题时（或测试完成后）必须提交课题总结报告、财务决算报告，并将完整的研究档案移交实验室归档，否则以后将不再受理同一申请人及所在课题组的申请。
8、基金资助课题所取得的论文、成果和专利，归实验室和研究者所在单位共有，有关的论文、专著、成果等均应标注由XX重点实验室支持。
9、开放课题如无法按期完成或要求更改计划，须提前提出书面报告，否则实验室将不再受理同一申请人及所在课题组新的开放课题申请。


三、联系方式
	实验平台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
	端祥刚
	010-83596531

	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吴明昊
	010-83595917

	油气储层重点实验室
	马雪莹
	010-83597266

	测井重点实验室
	俞军
	010-83593471

	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
	谢增业
	010-83596520

	
	张璐
	010-83596052

	稠油开采重点实验室
	郑浩然
	010-83592460

	采油采气重点实验室
	杨晓鹏
	010-83595844

	油田化学重点实验室
	孙建峰
	010-83595843

	纳米化学重点实验室
	肖沛文
	010-83599208

	油气藏改造重点实验室
	石阳
	010-83597608

	
	许可
	010-83596115

	
	李帅
	010-83599476

	非常规油气重点实验室
	常进
	010-83596806

	油气地下储库工程重点实验室
	刘冰冰
	010-83596020

	
	唐立根
	010-8359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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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处
2023年3月10日




